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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分支机构一、法人机关的概念、种类法人的机关，是根据

法律或法人章程的规定，对内管理法人事务，对外代表法人

从事民事活 动的个人或集体。法人机关一般由权力机关、执

行机关和监督机关三部分构成。其中权力机关是法人意思的

形成机关，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大会和有限责任公司

的股东会，它们有权决定法人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大问题。

执行机关是法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，负责实现业已形成的

法人意志，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。执行机关的主要负责

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，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，法定代

表人有权代表法人对外进行民事活动。监督机关是指对法人

执行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机关，如股份有限公司的监

事会。法人机关是法人的组成部分，法人机关在其权限范围

内所为的一切行为，均为法人本身的行为，其行为后果由法

人承担。二、法人分支机构法人的分支机构是法人的组成部

分，它是法人在某一区域设置的完成法人部分职能的业务活 

动机构。法人的分支机构经法人授权并办理登记，可以成为

独立的民事主体，可以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，对外进行各项 

民事活动，但进行民事活动所发生的债务和所承担的责任最

终由法人负责。法人的分支机构 还可以在法人的授权范围内

以自己的名义参与民事诉讼。作为一类独立的民事主体，法

人分支机构与破产法人的清算组织、设立法人的筹备组织、

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



企业、外资企业等，同属非法人组织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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